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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情調查方式

4

01災情調查之目的

• 近年來重大天然災害常造成民眾之生命財產損
失及各項災損嚴重，而在嘉義市轄內則以颱風
、豪雨災害發生最為頻繁。

• 若能在災害發生後的最短時間內掌握災區之災
情狀況、災損程度、資源需求、災害成因等相
關資訊

– 將有限資源做適當調度

– 做為借鏡來研擬預防對策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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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是否是一個緊急事件？

• 背景：受災地區的災情及人口統計資料及分佈

• 外力：緊急事件的細部資料

• 衝擊：受災地區的影響狀況

• 能力：地方應變資源及能力

• 任務：救援工作的延伸 / 類型需求 / 先後次序

• 挑戰：未來可能面對的其他問題及需求

越精準可靠的資料能讓決策者更瞭
解實際需求，減少後勤應變複雜性

使決策者能瞭解災情及進行決策

02災情調查之重要性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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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災情調查人員(1/2)

災情調查人員

•里長

•里幹事

•鄰長

•義消

•消防救難志工

團隊

•派出所人員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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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熟悉地方環境背景、通曉易致災地區

• 及時：通報後能在最短時間內趕赴受災現場勘查

• 意願：願意承受風險擔任災情調查人員

• 受訓：災害調查、評估及通報等相關教育訓練

• 身心條件：能夠在嚴峻的環境下作業

災情調查人員基本能力

03災情調查人員(2/2)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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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災情調查方式

04災情調查之主要項目 壹、類

別

□人員傷亡

□人員受困

□建築物損壞

□淹水情形

□道路受損

□橋樑受損

貳、災

情描述

發 生 時 間 民國 年 月 日

發 生 地 點

發 生 原 因

人 員 傷 亡

死亡 人，說明：

受傷 人，說明：

失蹤 人，說明：

受 損 建 物 倒塌 棟

受 損 道 路
□交通中斷 □單線通車 □

其他

受 損 橋 樑 □封橋 □正常

疏散撤離情形

其他受損情形

填報人

單

位
姓 名 聯 絡 電 話

人 屋

水 路

橋 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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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災情調查之主要地點

車行地下道 地勢低窪地區

排水渠道 橋梁

民宅 道路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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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災情調查之災民狀況

若遭遇重大災情危害民眾之生命財產時

一 災情調查方式

災民

地點

狀況

行為需求

撤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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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災情調查流程與設備(淹水)

一 災情調查方式

• 相機-拍攝現場實況

• 捲尺-測量淹水深度

• GPS-紀錄災害發生地點之座標

(若無儀器則記錄地址)

• 調查表-紀錄詳細災情相關資料

• 通訊設備-通報災情資料

調查人員應依實際狀況配戴各項裝備保護自身安全

ex：雨具、安全帽、手電筒、反光背心等

拍照(上傳) 測量淹水深度
定位或記錄地

名
填寫紀錄表

彙整資料向上
通報

12

嘉義市 區 年 月 日豪雨災情彙整表

案號 里別 查報地點
淹水深度
(公分)

受災情形 通報人 通報時間 處理情形

1 荖藤里
荖藤里忠孝北街110號
(往民雄工業區)前

1-29CM
路面積水宣洩不

及
郭○喜 14:30

通報1999專
線

2 義教里
台林街295巷1.3.5弄
2-2號至2-54號前.293

至341號前
1-29CM

路面.住宅淹水宣
洩不及

羅○志 14:35
通報1999專

線

08災情調查表紀錄方式(1/2)

災害發生地點(地址)明確 描述災害成因

紀錄災情狀況

一 災情調查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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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查報人

查報日期/時間 內 容 備 註
聯絡電話

1
李○辰

103/7/23
10:15

水源地33-90號附近路樹倒塌壓到停車格
汽車

095836XXXX

2
李○辰 103/7/23

11:26
潭頂路1巷1號路樹倒塌，壓到電線，電
線斷掉095836XXXX

3
林○筠 103/7/23

09:10
興村里水門垃圾很多，恐影響排水

093934XXXX

4
張○茂 103/7/23

14:52
文雅街17巷排水系統不良，路面已積水
10公分

091530XXXX

嘉義市 區 颱風災害緊急查報統計表

颱風之查報表填寫內容時需將以下三
點明確記錄：
1.災害發生地點(地址)
2.災情狀況紀錄(淹水深度、範圍等)
3.描述災害成因
4.判斷可能之影響

08災情調查表紀錄方式(2/2)

一 災情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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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小組開設要點
說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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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應變小組開設之依據與目的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 為落實執行災害防救應變任務，區公所成員組成災害應變小組執勤，依市
府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逕依權責落實執行各項災害防救應變措施。

• 東區區公所開設地點為區公所四樓禮堂(嘉義市吳鳳北路184號四樓)，備
援地點為王田集會所。

• 西區區公所應變小組開設地點為區公所三樓會議室(嘉義市錦州二街28號
三樓)，備援地點為竹園聯合里辦公處。

災害防救法第14條：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理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執
行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
或公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行各項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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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應變小組開設等級與進駐單位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二級開設：

當市府宣布災害應變中心為二級開設時，區公所災
害應變小組亦同時進行二級開設。二級開設進駐單
位為民政課，召集人由民政課課長擔任，主要任務
內容為災情查報，除留意各里里長與里幹事的災情
查通報情況外，並視市府之指示，隨時準備進行一
級開設之工作。

一級開設：

當市府宣布一級開設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同時
進行一級開設。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時，由秘書擔任
召集人，並設執行秘書，由民政課長擔任。進駐單
位則分別為民政課、社建課、兵役課、行政室、國
軍單位。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災害應變小組開設報告單 

               開設報告單 

一、災害應變小組開設 

                 

二、設置單位：嘉義市  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 

三、連絡電話： 

(一)自動電話： 

(二)傳真電話： 

四、成立情形： 
(一)依嘉義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年  月  日  時  分通報指

示，於  年  月  日  時  分開設「      本區災害應變

小組」。 
(二)各組進駐災害應變小組。 
(三)加強各項救災準備及防災宣導，以提高民眾警覺，減少災害

損失。 

     填報人：            課長：         召集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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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應變小組編組方式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召集人
(區公所秘書)

執行秘書
(民政課課長)

支
援
組

(

兵
役
課)

救
援
組

(

社
建
課)

查
報
組

(

民
政
課)

總
務
組

(
行
政
室)

聯
絡
組

(

國
軍
聯
絡
官)

組
長

(

民
政
課
人
員)

組
員

(

民
政
課
人
員)

組
長

(

社
建
課
課
長)

組
員

(

社
建
課
人
員)

組
長

(

兵
役
課
課
長)

組
員

(
兵
役
課
人
員)

組
長

(

行
政
室
主
任)

組
員

(

行
政
室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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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應變小組編組之任務分工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人員) 任務

召集人 區公所秘書 綜理災害防救整體事宜

執行秘書 民政課課長
1.協助綜理災害防救業務作業事宜
2.負責災害應變小組暨其他相關事宜

查報組 民政課

1.提供各種救災資源資訊。
2.災情查通報。
3.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救援組 社建課

1.開設避難場所。

2.災民身份認定與收容。

3.救濟物資收集、發放。

4.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支援組 兵役課

1.協助聯繫國軍支援。
2.彙整所需國軍支援之救災資源。
3.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總務組 行政室

1.聯繫民生物資開口契約廠商。
2.確認民生物資之數量與送達地點。
3.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聯絡組 國軍聯絡官
1.協助區公所申請國軍支援事項。
2.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 區長、秘書、各課室

主管需輪值進駐嘉義

市災害應變中心

• 里長、里幹事、鄰長

協助災情勘查及通報

、疏散撤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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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應變小組進駐人員通知方式之建立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手機簡訊通知：

手機簡訊具可運用群組自動傳送至各個設定號碼之功能，傳送相關群組人員
及簡訊內容，以精確傳達緊急訊息。

電話通知：

為防訊息漏接之情況發生，可利用電話聯繫方式通知以達到訊息不漏接。

Line通知：

利用最近最為熱門之通訊應用程式-Line app 亦具有群組功能，可由召集人
、課室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於群組內發布訊息通知進駐。

民政課應按災害應變小組任務編組建立應變小組名冊，內容應至少包含姓名
、職掌、行動電話、家用電話、住址、職務代理人等，並隨時進行更新，另
為確保緊急應變小組名冊之資料同步更新，民政課得採無預警方式不定期辦
理通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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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方式(1/4)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1.災害應變小組各任務編組主管及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一小時內至災害
應變小組報到，並填寫簽到表完成簽到程序後進行進駐，倘因不可抗拒之
因素而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應先行告知其他任務編組人員，並通
報召集人知悉。

嘉義市 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進駐輪值簽（退）簿

加班單位 加 班 事 由
辦理OO          
應變小組進駐

加班日期 簽 到 簽 退 加班時
數

備註
月 日 姓 名 時 分 姓 名 時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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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2.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期間，原則上區公所之任務編組人員均須24小時排班輪
值（召集人、執行秘書除外），各單位應自行建立輪值表。召集人可視實際
情況適時調整人數，以防突發狀況必須做臨時指示之情況。

時段
日期

00:00~06:00 06:00~12:00 12:00~18:00 18:00~24:00

備註：
每班 小時依順序輪班。
換班時請提前一小時通知下一班人員。

06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方式(2/4)

災害應變小組人員輪值表

2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 3.每班輪值人員於值班時期均須詳細填寫簿冊記錄工作事項，遇有上級來
電指示或災情通報時，亦須填寫電話紀錄、災情通報單等表單資料，並於
值班時間上呈召集人審閱。

說明：請各里里幹事依本表內容將概要災情先電話通報值班人員後，再將本表填實傳真至公所民政課。

編號 里別 查(通)報
日期、時間

災害類別 地址、地點
（有受災戶請填

門牌號)

現場災情概述
(積水深度oo公分）及

救災需求

受災戶數（屋內淹水高度）

1cm
｜

29cm

30~cm
｜

49cm

50cm
以上

查報人員： 查報時間：○○年○○月○○日○○時○○分
應變小組值班登記人員：

災害即時通報單

06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方式(3/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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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 4.每班輪值人員須於值班時間前15分鐘至災害應變小組進行交接工作，且
應於15分鐘內完成交接以利接續之值班。

• 5.輪值人員若因不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執行值班工作，應先覓妥代理人。

• 6.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時間若為正常上班時間，各輪值人員上、下班除於災
害應變小組簽到（退）外，仍須依照區公所人事室規定簽到（退），例假
日及下班至翌日上班時間則以災害應變小組之簽到（退）為準，並交由人
事室審核管制。

• 7.各任務編組、輪值人員得按每次實際出（不）力情況核實獎懲。

06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方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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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任務(1/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1.各任務編組人員完成簽到後，應立即佈設災害應變小組並填寫自主檢查表
。

2.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期間，依災情不定期機動召開會議，由各任務編組、輪
值人員向召集人報告災害情況及相關防救準備事項，並由召集人指示裁決，
若災害超出區公所能負荷，應向市府請求支援。

3.與轄區內參與防救各相關單位聯繫，以了解緊急應變處置之部署情形及相
關訊息。

4.遇有新聞媒體要求了解各項訊息及相關災情，應報經召集人同意後得由執
行秘書主動提供或澄清有關災害訊息及緊急應變處置，並由各任務編組人員
負責相關幕僚作業。

5.應依權責執行應變措施及接聽電話，隨時報告召集人或執行祕書進行應變
處置，並報告處理情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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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應變小組開設之整備任務(2/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6.應隨時注意颱風動態及淹水情形，召集人應視市府災害應變中心警戒指示
，向居民進行勸告或強制疏散撤離作業。

7.進駐輪值人員應接受召集人之統一指揮、協調及整合，召集人或執行秘書
得視颱風動態、降雨監控狀態及災情回報處置情形，決定災害應變小組升級
、縮小編組或撤除。

8.災害應變小組之撤除，應由執行秘書報經召集人同意後始得通知進駐人員
撤離。其撤除後，進駐人員應詳實記錄其成立期間權管業務各災害通報與相
關處置措施，送交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彙整及陳報。後續各項災後
復原重建措施，則由各相關單位或機關依權責繼續辦理。

26

26

疏散撤離任務分工

輸入EMIC災情系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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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署防災資訊網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Page/SurveyStationInfos.aspx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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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里長通知民眾進行疏散避難之方
法：挨家挨戶面對面告知、廣播
系統、張貼告示單等

 水災
 就地或鄰近高樓垂直疏散(二樓以上堅固

建築)
 異地避難(依親、避難收容所)

 土石流
 異地避難(依親、避難收容所)

 震災
 就地或鄰近空地(建物可能倒塌範圍外)
 異地避難(依親、開放空間之避難收容所)

居住於
災害潛
勢區者

居住於
地下室

者

須援護
之弱勢
族群

獨居老
人、慢
性病患
者、孕
婦、小
孩等

對於有危險之虞的保全對象應事先造冊
(姓名、地址、電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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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處所分布

32

08 災情處置、管控、反應、陳（回）報機制(1/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1.災害應變小組於開設期間，應將里長及里幹事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與消防
、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料相互查證，並由民政課督導所屬里長
及里幹事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為掌握災情通報時效，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一旦獲報災情時，輪值人員應先
以電話了解災情，向召集人報告，並盡速填寫災情通報單，將內容傳送至市府
災害應變中心。

3.里長及里幹事遇有災害或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高
警覺，若發現災害應將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區公所，並做適當之處置；
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4.災害應變小組於開設期間，輪值人員於接獲災情通報時，除填寫災情通報單
外，應立即依災害性質通報相關單位進行處理，相關單位於處理後應填寫災情
處理回報單記錄其處理情形。

5.輪值人員應每日執行災情統計，當災情越趨擴大而超過區所能負荷處置時，
應立即請求上級或國軍支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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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災情處置、管控、反應、陳（回）報機制(2/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6.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期間應建立24小時通報專責人員緊急連續資料名冊。

7.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期間，災情通報作業應於每日定時填報（如上午八時、中
午十二時、下午五時），並填寫災害應變日誌建置完整之災中各項應變紀錄，
另遵循災情查報通報體系發送上級機關知悉。

8.災害應變小組輪值人員應隨時監看並主動查證各電視新聞台或其他媒體報導
之各項災情。

9.每年防汛期前災害業務主辦單位應完成災情通話電簿之校核。

編號
日期/
時間

查報人 日誌摘要 處理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註
一、本表務請於小組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陳報市府論功、懲處之重要管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行負責。

災害應變小組日誌表

34

09 資源管控與調度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1. 車輛及機具

• 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應建立全區所有可動員之避難疏散車輛、機具等
清冊，並定期更新及確保其可正常使用。

•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1條，若相關資源不足可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報請
市府災害應變中心徵調民間救災車輛、機具等裝備投入避難疏散工作。

2. 相關避難物資調度

•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1條，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可報請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協助救災。

• 避難物資

a) 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應定期對儲備物資進行管理與維護，包含物資項目
、數量、使用期限、管理人等資訊。

b) 訂立物資儲備機制，包含都會、半都會地區之儲備量。

c) 與民間相關廠商訂立民生必需物資之開口契約，提供必要之油料、醫療用品
、食物、飲水等，並指定物資集中輸送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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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支援之辦理方式

• 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已成立時，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單位應立即承召集人之命，向市府提出災害支援
處理請求。

• 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未成立時，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單位應即向秘書報告後，依該項災害應變小組作
業要點成立災害應變小組，並立即向市府提出災害
支援處理請求。

• 提出請求後，應立即指定聯繫及引導人員與前來之
支援隊伍聯繫人員取得聯絡，交換相關訊息。

• 如須請求國軍支援災害處理，應依實際需求填寫支
援救災需求表，並由市府依國防部、內政部訂立之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辦理。

10 請求支援機制(1/2)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嘉 義 市 ○ 區 申 請 國 軍 支 援 救 災 需 求 表

災害性質 災 害 地 點
所 需 兵 力 

、 機 具 數 量 

報 到 時 間 、 地 點 、

人 員 及 電 話
備 考

水災 

嘉義市 

○區 

○○里 

大型抽水機○台 

沙包○○包 

國軍兵力○○員 

○ ○年○○月○○日 

上午○○時○○分 

嘉義市○區○○里○○號 

徐○○ 

0987-○○○○○○ 

97.08.08 
至 

97.08.12 
共需 5 日 

  

 

  

     

此致 

  嘉義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承辦人簽章  課長簽章 

 

民政處簽章  指揮部連絡官簽章 

                                          

  

 

           申請單位填報人：（請填寫現場申請人名字）           

           申請單位聯繫電話：（申請人聯絡電話） 

           申請時間：○○年○○月○○日○○時○○分 

    

首長或代理人批示 

 

申請人請預估可完成天數，若

需申請兵力多日，請在備考欄

填寫註記所需時間，如：97 年

8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共需支援

5 日，俾利增取救援時效。 

36

二 應變小組開設要點說明

轄區請求支援協助時應主動提供以下資料

• 提供災情資料：依據災害狀況、受損情形、災害範圍等相關資料。

• 建立聯絡方式：先行彙整現場查報指揮人員之無線電頻率、衛星電話號碼
、災區地圖、災害應變小組之位置等相關資料，並傳真至市府災害防救業
務單位。

• 指派聯繫人員：負責與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單位、災害應變小組及協調人
員聯繫，共同執行災害處理事宜。

• 指定引導人員：得由聯繫人員兼任之，負責引導區公所協調人員及災害支
援之疏散避難人力、車輛、機具等進入災區。

• 其他應配合事項。

當災害狀況已不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以區公所現有人(物)力即可因應
時，召集人得依災害應變小組執行秘書之建議，指示終止災害支援請求。

10 請求支援機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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